
海归博士的创业之路
□ 张渭余

10年前，我市引进的海归博士张扬在扬
州市放了第一颗“卫星”———获得了 100万元
的省高层次人才资金资助，全国多家媒体对
他的事迹作了报道。10年后的今天，这位海
归博士创办的企业如何？近日，笔者走访了市
高层次人才协会副会长、扬州三友化工合成
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扬。

张扬，1986年中国科技大学应用化学
系毕业，1991年去美国化学界的“塔尖”学
校———伊里诺依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97
年毕业后，在国家科技部所属公司从事市场
开发工作。2005年受扬州三友合成化工有
限公司之邀，回家乡高邮创业。当时该公司
连工资都发不出、濒临破产。他接任总经理
后，通过开发高科技产品投放市场，救活了

企业。2006年，企业实现销售 2320万元，利
税近 700万元。

走访过程中，张扬告诉笔者，当初选择
在高邮创业，首先觉得高邮的人文环境很
好。当年公司总经理洪正昌为了表示诚意主
动让贤，公司还将 50%的股份出让给张扬和
他的团队。此外，地方党委、政府和各界给予
了大力支持，提供了许多优惠政策。

10年来，张扬带领他的团队致力于医用
有机硅保护系列产品及抗病毒医药中间体
系列产品研发和工艺革新，吸引了一批来自
北大、清华和中科大的博士和硕士加盟公
司，形成了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也培养了
一批本地人才。公司先后与中科院理化所、
清华大学化学系、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的有

关专家教授建立了合作研发关系，具备了较
强的研发实力，先后承担过国家中小企业创
新基金、国家火炬计划、省科技攻关计划、省
工业支撑计划、省火炬计划以及省自然科学
基金等十余项省级以上科技项目，申请了
20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其中 12项已获得国
家发明专利授权。

目前，扬州三友化工合成有限公司已成
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江苏省民营科技企
业。产品不仅销往国内多家抗生素药物生产
企业，而且出口至北美、欧洲、印度、日本等
地。去年，企业累计实现销售 6670万元，利
税1830万元。张扬本人也先后被评为省“科
技企业家培育工程”培育对象、省“产业教
授”、省“333培育工程”培育对象。

回忆 10年走过的路程，张扬既有成功
的喜悦，又有创业的艰辛。10年来，从城市
到乡镇，从研究院所到企业车间、实验室，创
业的艰辛磨砺了他的意志；党委政府的支
持，增强了他创业的信心。他认为，搞化工产
品的企业，环保、安全这根弦一定要时刻绷
得紧紧的，不能有丝毫懈怠。特别是在当前
化工行业环保要求越来越严格的形势下，更
要慎重选择企业发展的方向。他表示，今后
将继续开发国际一流的高、精、尖化工产品，
力争把企业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医用有机
硅保护剂生产基地和抗病毒及心血管类药
物关键中间体的专业生产企业。张扬说，我
也是一个高邮人，我愿意为家乡做点实事，
为地方发展竭尽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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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界首芦苇荡景区素有“天然氧吧”之称，其景区
内湖草应时繁茂，万亩芦苇一望无际，广阔滩地绿草如茵，野生
动植物丰富多样，又被誉为“扬州旅游的后花园”。近年来，我市
围绕打造规模大、气势雄的“芦苇迷宫”，对景区面积进行了扩
大，重新装修完善了飞碟瞭望塔和候鸟观测台，配套建设了景
区内路牌、垃圾箱、卫生间等，新开设了水上乐园、野炊烧烤、蔬
菜采摘、野营绿地等项目，建设了水上长廊、游船餐厅等。

清水潭旅游度假区是江苏最早对外开放的乡村游湿地景
区之一，以“水清鱼读荷、林静鸟谈天”的绝佳生态和被誉为中华
一绝的野鸭放飞吸引着中外游客。近年来，我市以打造集国家
级湿地公园、温泉养生及生态农业等为一体的旅游度假区为目
标，开发建设了森林餐厅、森林木屋、观鸟台、钓鱼台等旅游产
品，对清水潭旅游度假区的道路、厕所、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等
基础设施进行了完善，使景区核心区的环境得到进一步提升。

近年来，我市不断创新思路、积极进取，先后创成江苏省
生态旅游示范区 1家（清水潭旅游度假区）、全国农业旅游示
范点 1家（临泽生态度假村）、江苏省四星级乡村旅游区 1家
（界首芦苇荡）、江苏省三星级乡村旅游区 3家（界首连标葡萄

园、卸甲周邶墩农庄、菱塘回乡缘农庄）等，打造了景色秀丽、
集旅游休闲于一体的四野农庄、三湖庄园等，开发了以葡萄采
摘、草莓采摘、垂钓等为特色的乡村旅游产品，吸引了大量本
地及外地游客前来体验和享受原生态自然风光。

美食游：丰盛佳肴挑动味蕾

“未识高邮人，先知高邮鸭”。高邮麻鸭系全国三大名鸭之
一，因其放养环境多为湖荡湿地，不仅生长快、肉质好、产蛋率
高，而且因善产双黄蛋乃至三黄蛋而享誉海内外。“天上太阳
月亮，高邮鸭蛋双黄”。高邮双黄鸭蛋更是凭借其蛋白“鲜、细、
嫩”，蛋黄“红、沙、油”等特点，成为高邮的“形象大使”。近几年
来，我市把高邮鸭蛋作为宣传高邮、促进交流发展的重要资源
和抓手，打造了红太阳、三湖、秦邮等知名咸鸭蛋品牌，连续举
行了十二届中国双黄鸭蛋节，并在节庆期间开展了一系列文
体旅游活动，大大提升了高邮的知名度。

高邮地处高邮湖畔、运河岸边，是一座“水做的城市”。大湖活
水出好蟹，这里生长的高邮湖大闸蟹，营养丰富、肉质鲜美、口味

极佳，已成功获批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爬”上了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餐桌。2016年10月，“醉美秋色
蟹逅高邮”2016首届高邮湖大闸蟹旅游美食节暨长三角地区千
名摄影家大型高邮采风活动启动，秀丽的邮城风光、有趣的“蟹
王、蟹后”评比及扎蟹、吃蟹、画蟹等活动，充分展示了邮城个性独
特的民俗风情和风味诱人的生态美食，让摄影家们流连忘返。

与高邮湖大闸蟹一同“爬”上全国各地消费者餐桌的还有
高邮罗氏沼虾。为了助推我市罗氏沼虾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提
升罗氏沼虾知名度，我市成功举办了高邮旅游美食节暨首届
江苏菱塘清真美食节杯罗氏沼虾菜品开发烹饪大赛。一届届
高邮旅游美食节的成功举办，不仅让罗氏沼虾菜品走进寻常
百姓家，更让高邮七大名宴、十大名菜名誉四方。

高邮地处淮安与扬州之间，自古繁华，美食文化源远流
长。细数高邮美食，不仅有阳春面、蟹黄汤包、千层油糕、陈小
五馄饨、大煮干丝等美味早餐，还有蒲包肉、汪豆腐、菱塘老
鹅、界首茶干、临泽汤羊等丰盛佳肴。这些美食与邮城深厚的
人文历史、秀美的风光紧密结合，丰富了邮城旅游的内涵，让
前来体验、观光的八方游客流连忘返。

结婚 20余年，他才发现自己娶了个“假”老婆
□ 管鑫 王小敏

老王（代名）与妻子贾翠花（化名）结婚
21年，后因妻子离家出走多年未归，老王
准备打离婚官司，却发现妻子竟是个“不存
在”的人，这个婚离不了。无奈之下，老王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近日，我市人民法院帮
老王恢复了单身。

假翠花凭两张证明与真老王登记结婚

老王，1971年出生，家住江都郭村镇。
20多年前，老王认识了贾翠花。在交往过
程中，贾翠花自称 1972年 1月 6日出生，
江苏响水人。相识一段时间后，两人彼此都
有好感，很快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领结婚
证的时候，由于贾翠花是外地人，民政部门
需要贾翠花的婚姻状况证明和身份证明。
于是，贾翠花老家的人就寄来了两张证明。
证明显示“我单位贾翠花与江都市郭镇村
老王申请结婚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和《婚姻登记办法》的有关规定证
明如下：贾翠花，女，汉族，1972年 1月 6
日生，未婚。”贾翠花所在的村民委员会也
出具了一份身份证明“兹有我村四组女青
年贾翠华，出生于一九七二年元月，未办理
身份证，特此证明。”贾翠花和老王带着这
两张证明，顺利领到了结婚证，结婚证号为
“郭政结第xxxxxxx号”。

婚后，老王和贾翠花关系还不错，但时

间一长，因为种种琐事，感情亮起了红灯。
2012年年初，贾翠花突然离家出走，此后
便音讯全无。

起诉离婚才发现妻子“查无此人”

去年 9月，见妻子一直不归家，也不和
家人联络，老王对这段婚姻感到绝望，于是来
到江都法院，准备起诉离婚。法院告知老王需
提供贾翠花的身份信息，法院方可受理。

为了查找贾翠花的详细地址，老王跑
到江都区档案馆，调阅了两人当初的婚姻
登记申请书。登记记录显示，贾翠花的住
址为响水县某村某组。然而，当老王按照
这个地址找过去后，发现当地并没有贾翠
花这个人。随后，他跑到公安部门查询，结
果更让他大为震惊———通过全国公安综
合信息查询系统查询，江苏省并没有 1972
年 1月 6日出生的、名叫贾翠花的女性。
这就意味着，和自己结婚了 21年的贾翠
花“并不存在”。这下，可难倒了老王，这个
婚可怎么离？

随后，老王发现，民政部门在审查他与
贾翠花申请结婚登记材料时，对贾翠花身
份信息审查不严，导致贾翠花提供虚假的
身份信息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原因是，当
年贾翠花提供的婚姻状况证明和身份证明
中，明显存在重大矛盾。在婚姻状况证明中

是“贾翠花”，而身份证明
中是“贾翠华”，而民政部
门又是如何在结婚证上就
认定是“贾翠花”？就此，老
王将民政部门告上了法
庭，认为民政部门的登记
行为存在严重瑕疵，请求

法院依法撤销民政部门于 1995年 4月
26日关于老王和贾翠花结婚登记行为的
有效性。

此翠花非彼翠华，老王终于恢复单身

按照“行政案件异地管辖”的相关规
定，去年年底，我市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庭
审中，对于老王的诉讼请求，该婚姻登记处
辩称，本案不属于《婚姻法》规定的可撤销
情形；行政机关的登记行为是基于婚姻缔
结双方所提出的结婚申请，他们当年已尽
到形式审查义务，登记行为符合法定程序，
不应撤销；老王在 1995年登记结婚，距今
已达 20多年，超过了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
诉期限。

近日，我市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
法院经审理查明，原郭村镇人民政府婚姻
登记的职权现由江都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承
继，该处在办理婚姻登记过程中，虽然进行
了形式审查，且因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识
别当事人提供材料的真伪，但法院根据公
安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等证据，能够认定
贾翠花在结婚登记时提供了虚假的结婚登
记材料，违反了《婚姻登记条例》的相关规
定，其登记行为仍应确认无效。无效的具体
行政行为自始无效，老王于 2016年年底，
提起诉讼，不违反法律规定。

据此，法院依法判决，江都民政局婚姻
登记处于1995年4月 26日作出的“郭政
结第 xxxxxxx号”结婚登记行政行为无
效，自此老王终于恢复了单身。

法律延伸：
1、用虚假身份结婚如何解除婚姻

关系？
若遭遇此类一方用虚假的身份信息

进行“骗婚”的行为，另一方可以审核不
严、婚姻登记有瑕疵为由状告民政部门，
要求法院撤销民政部门的婚姻登记行为。

(1)依照《婚姻登记条例》第七条之规
定，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结婚登记当事
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
问相关情况。因此婚姻登记机关对当事
人的身份信息有审查义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
一条明确规定，当事人以婚姻法第十条规
定以外的情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人民
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当事人的申请。当事人

以结婚登记程序存在瑕疵为由提起民事
诉讼，主张撤销结婚登记的，告知其可以
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2、哪些婚姻属于无效婚姻？
我国《婚姻法》第十条规定，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的；(二)有
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三)婚前患有医
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
愈的；(四)未到法定婚龄的。

3、什么情形下的婚姻可撤销？
我国《婚姻法》第十一条规定，因胁迫

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
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
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
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
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
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